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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储存使用安全现状评

价报告

委托单位 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类别 安全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由清华大学数名博士联合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于 2010年 03
月 24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5764万，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佘振定；住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观光路 3009号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B3栋 2B；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医疗器械的销售；生物材料、医疗器械、日用品、化妆品、保健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医疗器械项目；许可经营项目：医疗

器械的生产。

该公司租赁位于招商局光明科技园 B3栋 2B&2C总建筑面积约 2476.57m2的场所用于生

产经营活动，目前该公司在 B3栋（B-3厂房（研发厂房））2C（2层 C区）设有 2间建筑面

积均为 5m2的易制毒化学品仓、易制爆化学品仓，用于存放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该公

司租赁的 B-3厂房（研发厂房）已进行消防备案，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编

号：440000WYS140025939）。
该公司现有员工 90人，采用每天每班 8小时工作制度，年工作 250天。该公司主要负责

人为谢才，安全管理人员为何存，均已取得《深圳市非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具备任职条件。

项目组长 潘杰

项目组成人员 文明、李琳

报告审核人 游海

过程控制负责人 谢雄英

技术负责人 曹胜强

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了该公司周边环境，调查了项目相关的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情况。

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储存使用现状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44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591号第一次修正，国务院令第 645号第二次修正）、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5号，国务院令第 653号第一次修订，国务院令

第 666号第二次修订，国办函〔2014〕40号增补，国办函〔2017〕120号增补，国务院令第

703号第三次修改，国办函〔2021〕58号增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1511-2018）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安全现状符合要求。

现场照片：


